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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1          证券简称：恒信东方         公告编号：2024-047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宪民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62,655,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98.6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信东方”）于近日接到

孟宪民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孟宪民 是 1,000,000 1.57% 0.17% 否 否 

2024 年

7 月 1

日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手

续之日 

陈杰 担保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孟宪民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孟宪民 63,544,821 10.51% 61,655,000 62,655,000 98.60% 10.36%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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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孟宪民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孟宪民先生质押股份中的 2,255.5 万股将于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35.49%，占公司总股本的 3.73%，对应融资余额 9,550 万元；850 万

股将于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3.38%，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对应融资余额 4,600 万元。孟宪民先生具备资

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自有或自筹资金等。 

3、孟宪民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4、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情况。 

5、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孟宪民，男，中国国籍，通讯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蓝靛厂南路 25 号。2001 至 2021 年 7 月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孟宪民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为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

下：恒信东方是一家主要从事数字文化创意、内容生产与技术服务的公司，业务

范围主要包括数字创意产品应用及服务业务、互联网视频应用产品及服务业务、

算力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业务。恒信东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偿债能

力指标如下图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 2024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192,145.12 190,273.86 

负债总额 56,728.88 58,289.08 

所有者权益 135,416.24 131,984.79 

营业收入 40,240.21 8,827.41 

利润总额 -30,479.46 -3,698.00 

净利润 -30,810.26 -3,71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99.89 -1,315.74 

资产负债率 29.52% 30.63% 

流动比率 172.83% 1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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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 80.40% 70.3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5.63% -2.38% 

注：2023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孟宪民先生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有其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暂不存在短期偿

债风险。 

6、孟宪民先生高比例质押的原因系个人融资需求以及为公司融资提供的保

证措施。孟宪民先生目前总体质押风险可控，针对部分股份质押已到期但尚未归

还融资款项，孟宪民先生目前正在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展期及还款事宜。目前不存

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孟宪民先生将采取补充

质押、质押展期、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7、孟宪民先生为公司贷款担保余额为 6,500 万元。除此之外，孟宪民先生与

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

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的

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三日  


